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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防工程监理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人防工程监理管理工作，保护监理、建设和

施工等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提高防

护工程建设质量和监理服务水平，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和国家人防办《人防工程监理行政许可

资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人防工程是指由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地面附

属设备设施用房组成，为保障人防指挥、信息、疏散、掩蔽、储

备、救护等需要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

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本规定所称其他人防防护设施，是指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

程和落实人防要求的城市重要基础设施、重要厂矿企业生产设施

的防护部分。

第二条 我省范围内的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新建、

扩建、改建、加固改造的监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全省人防工程建设监理活

动的监督管理。市、县（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人防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承担人防工程建设监理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人

防工程监理资质。

第五条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等级分甲级、乙级、丙级三

个级别。

（一）甲级：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甲级监理资质和人防工

程监理乙级；具有 15 名以上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其中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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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12 名以上，安装专业 3 名以上）；近 5 年来独立监理过 3

个以上抗力等级 5 级的人防工程。

（二）乙级：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乙级监理资质和人防工

程监理丙级资质；具有 10 名以上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其中

土建 8 名以上，安装专业 2名以上）；近 5 年来独立监理过 3 个

以上的人防工程。

（三）丙级：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丙级监理资质；具有 5 名以

上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其中土建 4 名以上，安装专业 1名

以上）。

第六条 人防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可以承担的业务范围如下：

（一）甲级：可承担全国范围内各种抗力等级的人防工程监

理业务。

（二）乙级：可承担本省抗力等级 5 级及建筑面积 2 万平方

米以下的人防工程监理业务。

（三）丙级：可承担本省抗力等级 6 级及建筑面积 1 万平方

米以下的人防工程监理业务。

第七条 申报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监理甲级许可资

质的人防监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工商注册所在地在本省的监理企业申报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

设施监理乙级、丙级许可资质，直接向省人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查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由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颁发资质证

书。

第八条 人防工程监理资质等级需从丙级开始逐级申请。除

丙级外，申报上一等级监理资质的，应满足人防工程建设监理业

绩的要求。人防工程建设监理业绩是指在现级别期间承接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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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防工程监理任务。

第九条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每套

资质证书包括一本正本，三本副本。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

第十条 资质有效期届满，监理单位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

期时，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内，向颁发资质的人防

主管部门提出资质延续换证申请。逾期不申请延续的，资质证书

将自动失效。

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

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

的监理单位，经审查合格后，有效期延续 5 年。

第十一条 监理单位的名称发生变更的，监理单位应当向资

质许可机关提交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变更申请；监理单位

的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工商注册事项发生变更的，监理单位应当

向相应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交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变更

申请。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可采取

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人防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注

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等相关材料，提供人防工程监理业务

的文档以及相关的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等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有关资料；

（三）纠正被检查单位违反有关法规、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

的行为。

第十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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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经

营活动，不得索取或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第十四条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

约定，根据人防工程类型、规模，配备相应的项目监理机构、监

理人员和监理设施。监理机构应按不少于《人防工程项目监理机

构监理人员配备标准》（附件）的要求，配备监理人员。

第十五条 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单位应当编制《人防工程监

理规划》和《人防工程监理实施细则》。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项目，工程监理单位编制的

《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应包含防空地下室防护专项监

理专篇。

第十六条 省外的人防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入闽承揽业务，应

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入闽备案手续。

第十七条 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是指具有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经国家人防主管部门组织的人防工

程监理知识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从事人防工程

监理的工程师。人防工程监理员，是指经国家人防主管部门组织

的人防工程监理知识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从事

人防工程监理的人员。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建立全省人防工程注册

监理工程师、人防工程监理员数据库，我省取得人防工程注册监

理工程师、人防工程监理员的人员，应及时报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入库。

第十八条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规定数量以上的人防

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

第十九条 人防工程建设监理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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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离开施工现场时，应当按照《工程建设监理规范》

规定委托一名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代理总监理工程师行使职权。

第二十条 人防工程监理人员不得出卖、外借、转让和涂改

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第二十一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

和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或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准予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

设施监理许可资质审查通过的；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审查

完毕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接受人防工程监理单位

财物、帮助其弄虚作假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四）不依法履行管理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二条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未履行义务或由于监理单位

的指令错误，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违

犯法律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福建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福建省人防工

程监理管理规定》（闽人防办〔2017〕93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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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防工程项目监理机构监理人员配备标准

工程

类型
工程规模

施工阶段监理

人员配备（人）
备 注

基础 主体 安装

坑地道

5000m
2
以下 3 4 3

规模在 20000m
2
以上，建

筑面积每增加 10000m
2
，各

施工阶段均增加监理人员

1人。

5000m
2
～20000m

2
3 5 3

20000m
2
以上 4 6 4

掘开式

10000m
2
以下 3 4 3 规模在 30000m

2
以上，建

筑面积每增加 20000m
2
，各

施工阶段均增加监理人员

1人。

10000m
2
～30000m

2
3 5 3

30000m
2
以上 4 6 4

注：1.主体、基础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人员以土建专业为主；安装工程施

工阶段，监理人员以安装专业为主；

2.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总监理工程师在同一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

验区）最多可在三个在建人防工程项目上从业；

3.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只能在一个在建

人防工程项目上从业，安装专业监理工程师在同一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

验区）最多可在三个在建人防工程项目上从业，项目部监理管理人员不得

在同一项目或其他在建项目中兼职。


